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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》异步审理的相关规范，通过上

海法院 APP为法官提供微法庭功能，与当事人形成有效互动，对案

件在线开展异步审理。

一、登录与功能入口

法官登录上海法院 APP，进入“我的”，选择“我的在办案

件”，进入案件列表，在列表中选择需要使用“微法庭”功能的案

件，点击案件进入，进入菜单选择界面，选择“微法庭”，在微法庭

排期的时间范围内，进入微法庭使用相关功能。

特别说明：

进入微法庭，受到案件排期影响。当法官点击进入“微法庭”

功能时，若未到微法庭排期的开启时间，系统将提示“当前未到微

法庭启动时间，请于 XXXX年 XX月 XX日 XX:XX:XX进入使用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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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采集数字签名

法官第一次进入微法庭，系统将自动通过后台检测是否已采集

法官的签名，若未采集，则弹出采集数字签名的须知，法官同意

后，可以设置本人的数字签名并保存，完成签名采集。本次签名采

集仅用于微法庭制作笔录签名使用。当微法庭审理结束，系统会将

全部记录自动生成笔录，调用此处采集的签名。

三、微法庭主界面

根据微法庭排期，法官在微法庭启动时间进入微法庭，可以查

看当前案件的案号、微法庭主界面、电子卷宗界面并在微法庭开展

与当事人、代理人的交流和进行案件异步审理。全部页签主要为法

官提供沟通交流和异步审理的相关功能。电子卷宗页签，主要为法

官提供当前案件电子卷宗的查看功能。

1、微法庭主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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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进入微法庭后，默认进入“全部”页签，在页面右上角展

示 6个功能按钮，分别为关闭异步审理（闭庭）、语音助手、查找消

息记录、查看成员信息、发布快捷诉讼事项、取消微法庭。

（1）关闭异步审理（闭庭）

到了排期时间后，微法庭自动开启，当整个异步审理过程结束，

法官可以点击关闭异步审理按钮，关闭后，所有成员无法再发送消息，

但未办理的诉讼事项可以继续办理、未完成的笔录签名可以继续签名。



5

（2）语音助手

法官进入微法庭，可以使用语音助手，拨打电话或拍摄照片。

（3）查找消息记录

法官进入微法庭，可以通过输入关键字，搜索消息记录，包括

按成员搜索、按日期搜索、搜索图片和视频、搜索所有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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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关键字搜索

法官在搜索框中输入需要搜索的关键字，系统将根据关键字匹

配相关的消息记录，并进行列表展示，法官可以选择相应的消息记

录进行详情查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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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按成员搜索

法官点击“成员”按钮，系统展示当前微法庭的所有成员，法

官可以选择其中一名成员，系统筛选出该成员的在微法庭中发送的

所有消息，并进行列表展示，法官可以选择相应的消息记录进行详

情查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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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按日期搜索

法官点击“日期”按钮，系统展示日历，日历中的日期若有微

法庭消息记录，则为黑色字体，表示可以点击；若无微法庭消息记

录，则为灰色，表示不可点击。法官可以选择某一个有消息记录的

日期，查看该日期的消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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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）搜索图片和视频

法官点击“图片和视频”，系统展示当前微法庭中发送过的所有

照片和视频消息，法官可以点击其中一个进行详情查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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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）搜索所有记录

法官点击“所有记录”，系统展示当前微法庭中发送过的所有消

息，法官可以点击其中一个进行详情查看。

  

（4）查看成员信息

法官点击“查看成员信息”，系统展示当前微法庭所有的成员列

表，法官可以搜索成员、查看成员信息、向其发送消息、对其禁言

禁读。

成员列表按照审判组织、当事人、代理人的顺序排列，展示成

员的头像、审判组织的出庭职务、当事人、代理人姓名或名称、在

线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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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）搜索成员

在成员列表上方提供成员搜索功能，法官可以输入成员名称的

关键字，进行搜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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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查看成员信息

法官点击其中一名成员，可以进入查看其详情的页面，详情页

面展示成员的头像、姓名、在线状态、诉讼地位、手机号码，法官

可以在详情页面给该成员拨打虚拟电话或者发送 12368短信，也可

以单独向其发送消息及对其进行禁言、禁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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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单独发送消息

法官可以在成员详情页点击“发送消息”按钮，单独向该名成

员发送消息，法官给成员单独发送消息，支持发送文字、照片、视

频、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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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）禁言与禁读

当法官对某一个成员打开“禁止发言、禁止读取消息”按钮，则

该成员无法接收微法庭中其他成员发送的消息，也无法向微法庭发送

消息；

当法官对某一个群成员打开“禁止发言”按钮，则该成员无法向

微法庭发送消息，但可以接收微法庭中其他成员发送的消息进行查看；

当法官对某一个群成员打开“禁止读取消息”按钮，则该成员无

法接收微法庭中其他成员发送的消息，但可以向微法庭发送消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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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发布快捷诉讼事项

根据《徐汇法院分时审理规则（试行）》中规定的分时庭审程序

和分时调解程序，设定快捷诉讼事项及时限，法官可以根据案件审

理或调解的情况，点击发布快捷诉讼事项按钮，在弹出框中选择事

项进行发布，系统根据事项默认的时限提示法官、当事人及其代理

人相关事项环节的期限。当事人或代理人可以进行事项的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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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取消微法庭功能

   点击后取消本次微法庭，并且本次微法庭不会生成笔录。

2、发送文字消息

微法庭开启后，法官可以发送文字消息，长按发送的消息也可

以对消息进行撤回和转发。

（1）消息复制、撤回、删除

    法官可以将本人发送的文字复制，并在聊天栏中粘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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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可以将本人发送的消息进行撤回，撤回限时为发送消息后

2分钟内。撤回的消息包括文字、图片、视频、电子文档、快捷消

息。

长按需要撤回的消息，显示悬浮功能，点击其中的“撤回”功

能，即完成消息撤回。撤回的消息，法官点击重新编辑按钮，进行

编辑。

法官撤回消息后，系统进行消息提醒，该消息提醒仅在法官端

显示。

法官可以将本人发送的文字删除。

   

（2）消息转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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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可以将本人发送的消息进行转发。长按需要转发的消息，

显示悬浮功能，点击其中的“转发”功能，选择需要转发的微法

庭，可以单独选择某一个案件的微法庭（诉讼事项无法转发）

  

3、快捷消息

法官进入微法庭后，可以点击聊天记录区左下角快捷消息按

钮，选择所需发送的快捷消息，点击即可发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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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扩展功能

微法庭开启后，法官可以点击发送文字框旁的“+”，展开扩展

功能区，使用相关的扩展功能，包括查看案件信息、照片、拍摄、

发送电子文档、虚拟电话。

（1）照片

法官进入微法庭，可以点击文字输入框右侧“+”按钮，展开扩

展功能，在扩展功能区域点击“照片”， 可以在弹出的手机图库里

面直接选择图片或视频发送，发送后的照片或视频显示在聊天记录

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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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视频

法官进入微法庭，可以点击文字输入框右侧“+”按钮，展开扩

展功能，在扩展功能区域点击“拍摄”，可以拍摄照片或录制视频发

送，发送后的照片或视频显示在聊天记录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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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发送电子文档

法官进入微法庭，可以点击文字输入框右侧“+”按钮，展开扩

展功能，在扩展功能区域点击“电子文档”，可以在弹出的手机文件

夹里面直接选择PDF文档发送，发送后的电子文档显示在聊天记录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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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虚拟电话

法官可以点击文字输入框右侧“+”按钮，展开扩展功能，在扩

展功能区域点击“虚拟电话”，选择一名当事人或代理人，拨打虚拟

电话，当事人或代理人将接到以 021开头的固定电话号码，8位固

定电话号码为随机号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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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查看案件信息

法官在扩展功能区，点击“案件信息”按钮，打开当前案件的

信息展示页面，查看案件信息详情。

审判案件的展示信息包括案件基本信息、当事人信息，具体信

息项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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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信息：案号、案由、立案时间、审理程序、开庭时间（含微

法庭的所有排期时间）、诉讼费缴纳情况、起诉标的额。

诉请与事实：诉讼请求、事实与理由。

当事人信息：

原告：当事人名称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；原告代理人姓名、工作单

位、代理身份类型（员工/律师等）、代理权限、联系电话。

被告：当事人名称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；原告代理人姓名、工作单

位、代理身份类型（员工/律师等）、代理权限、联系电话。

第三人：当事人名称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；原告代理人姓名、工

作单位、代理身份类型（员工/律师等）、代理权限、联系电话。

调解案件的展示信息包括案件基本信息、当事人信息，具体信

息项如下：

基本信息：调解号、案由、立案时间、开庭时间（含微法庭的所

有排期时间）、诉讼费缴纳情况、起诉标的额。

诉请与事实：诉讼请求、事实与理由。

当事人信息：

起诉人：起诉人名称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；起诉人代理人姓名、工

作单位、代理身份类型（员工/律师等）、代理权限、联系电话。

被起诉人：当事人名称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；被起诉人代理人姓名、

工作单位、代理身份类型（员工/律师等）、代理权限、联系电话。

第三人：当事人名称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；第三人代理人姓名、

工作单位、代理身份类型（员工/律师等）、代理权限、联系电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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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发布诉讼事项

法官进入微法庭后，有四种方式发布诉讼事项，包括自动推送

告知转诉讼事项、发布快捷诉讼事项、新增诉讼事项、消息转诉讼

事项。具体操作如下：

1）自动推送告知转诉讼事项

微法庭开启后会自动推送对应告知，告知会自动转成诉讼事项

发给微法庭中的所有当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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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发布快捷诉讼事项

系统根据《徐汇法院异步审理规则（试行）》中规定的异步庭审

程序和异步调解程序，提供默认的快捷诉讼事项，法官在微法庭中

可以快速选择进行发布。

法官在微法庭的右侧快捷工具栏中，点击“发布快捷诉讼”按

钮，根据法庭用途弹出快捷诉讼事项选择列表，法官点击其中之一

进行发布。发布后，在微法庭中系统推送消息，法官已发布一个诉

讼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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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）新建诉讼事项

法官进入微法庭后，可以点击文字输入框右侧“+”按钮，展开

扩展功能，在扩展功能区域点击“诉讼事项”，在诉讼事项列表页右

上角点击“新建诉讼事项”按钮，填写诉讼事项相关信息，并进行

保存发布。发布后，在微法庭中系统推送消息，法官已发布一个诉

讼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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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）消息转诉讼事项

法官进入微法庭，长按本人发送的微法庭消息，在操作浮窗中

点击“转诉讼事项”，即可将该条消息转为诉讼事项，填写诉讼事项

相关信息，并进行保存发布。发布后，在微法庭中系统推送消息，

法官已发布一个诉讼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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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虚拟电话（身份验证）

法官进入微法庭后，可以点击文字输入框右侧“+”按钮，展开

扩展功能，在扩展功能区域点击“虚拟电话”，发起与当事人、代理

人的视频通话，可以验证当事人、代理人身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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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制作笔录

微法庭审理结束后，法官点击“结束审理”按钮，系统关闭微

法庭发言功能，自动根据微法庭中的记录和内置的模板生成笔录，

并推送复用其签名的通知给各方诉讼参与人。法官点击“确认”，自

动复用签名，点击“取消”按钮，则视为拒绝签名，拒绝签名不影

响笔录效力。

各方诉讼参与人均确认或拒绝复用其签名操作后，系统自动向

法官推送查看笔录通知，法官可在线查看笔录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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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消息已读提示

微法庭开启后，法官在微法庭中发送的消息，可以显示当事

人、代理人等是否已读，在消息右下角提示已读状态。点击已经状

态即可查询已读和未读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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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消息提醒

微法庭向法官进行消息提醒，包括小秘书提醒、系统消息提

醒、12368短信提醒。

（1）小秘书提醒

当法官未进入微法庭，且群功能打开时，若当事人通过微法庭

发送消息，或完成法官指定在群中完成的任务时，系统产生群消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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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，该消息同时通过上海法院 APP小秘书功能，对法官进行提

醒。

（2）系统消息提醒

微法庭内消息提醒包括群成员进出群提醒、消息已读提醒、法

官撤回消息提醒、任务提醒等。

（3）12368短信提醒

若在排期规定的微法庭关闭时间届满时，法官未点击关闭微法

庭，则在微法庭关闭时间届满前 2小时向小秘书推送信息并通过

12368短信向法官发送信息，提示法官关闭微法庭。

8、分享卷宗

法官在政务内网审判流程系统中勾选同步到互联网端的卷宗，通

过微法庭可以查看案件卷宗，通过勾选卷宗特定的页面，点击分享到

微法庭，可以分享至微法庭消息中。

法官可以逐级展开卷宗目录，选择根目录、子目录或者某一页卷

宗内容分享至微法庭消息中。

9、自动归卷

微法庭的所有消息（除屏蔽期间、一对一发送的消息）需按照模

板形成固定格式的笔录，并归入卷宗。

在异步审理结束后，法官点击 “结束”按钮，系统自动按照笔

录模板将微法庭全部交流内容生成笔录 PDF文件，诉讼参与人确认签

名复用，法官确认微法庭审理结果后，将笔录自动归入电子卷宗系统。

10、移动端排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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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点击功能选择页中的“微法庭排期”按钮，进入排期列表

页，在排期列表页右上角点击“添加排期”按钮，填写排期信息，

点击“确定”即完成移动端排期。

备注：如果此时该案件已排期微法庭，那么无法“添加排期”

11、设置

法官可以通过设置功能，设置微法庭中的快捷消息模板、设置

本人的数字签名。

（1）设置快捷消息

法官登录上海法院 APP，进入“我的”，选择“我的在办案件”，

进入案件列表，在列表中选择需要使用“微法庭”功能的案件，点击

案件，进入菜单选择界面，选择“微法庭设置”，并选择“快捷消息”，

法官可以根据习惯设置快捷消息，填写快捷消息名称和具体内容，保

存即可。系统后台记录法官创建快捷消息的操作时间。快捷消息的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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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限制 10个字以内，内容限制 500字以内。

系统提供默认的快捷消息模板，供法官直接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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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设置数字签名

法官登录上海法院 APP，进入“我的”，选择“我的在办案

件”，进入案件列表，在列表中选择需要使用“微法庭”功能的案

件，点击案件，进入菜单选择界面，选择“微法庭设置”，并选择

“数字签名”，进入数字签名设置页面，系统展示数字签名采集须

知，法官同意后，可以进入签名面板，设置本人的数字签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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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、案件信息

  法官也可以在微法庭入口处点击“案件信息”进行查看，详情请

参考文本档中 四、微法庭主页面 -- 4、扩展功能 -- （5）查看案

件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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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、笔录查看功能

  微法庭的多宫格中添加“签名查询”功能。

（1）“签名查询”页面显示所有参与该微法庭人员的签名状态以

及查看   笔录功能

（2）签名状态为“笔录未签名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通知其签

名

（3）如果没有手机号码可以直接录入，录入后可以直接拨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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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如果该微法庭尚未闭庭，无法使用“签名查询”功能

（5）如果超过 24 小时以后当事人仍未签名，“笔录未签名”

字段改为“拒绝签名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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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只有当所有人都签名了或者超过了 24小时的签名时间后，

才能点击“签名查询”页面中的“查看笔录”功能查看笔录

  如果有审判组织成员或当事人未签名，点击“查看笔录”出现

对应提示语。

  所有人都签名了，笔录生成需要 2 分钟左右的时间，此时点击

“查看笔录”出现对应提示语。

（7）多宫格笔录查看中录入的手机号回传华宇

  如果法官在内网没有录入当事人的手机号，可以直接在法官端

录入并且拨打，录入完毕后，该手机号直接回传至内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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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

 1、微笔录中增加微法庭告知

  微法庭笔录中添加当事人第一次进入微法庭的“微法庭须知”。


